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关于发行 2026 年度第一期人民币债券（债券通）的 

承诺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金融债券信息披露操作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法国

农业信贷银行（以下简称“本行”）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法国

农业信贷银行 2026 年度第一期人民币债券（债券通）（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本期债券包括以下三个品种：（1）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初始发

行金额为人民币 40 亿元（受限于回拨机制），期限为三（3）年（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品种一）”）；（2）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初始发行金额

为人民币 15 亿元（受限于回拨机制），期限为五（5）年（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品种二）”）以及（3）本期债券品种三的初始发行金额为

人民币 5 亿元（受限于回拨机制），期限为七（7）年（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品种三）”）。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对本

期债券（品种一）、本期债券（品种二）以及本期债券（品种三）的初

始发行金额进行回拨调整，并确定每一品种的最终发行金额。三个品种

间可以进行互相回拨，发行规模和回拨比例均不受限制，三个品种的最

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0 亿元。本行承诺如下（在此明确下列术语与日期

为 2026 年 7 月 7 日的《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2026 年度第一期人民币债券

（债券通）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的术语具

有相同含义）： 

本行在此确认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为本期债券之发行，由本行

于 2026 年 7 月 8 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日期为 2026 年 7 月 7 日的

《募集说明书》、有关授权本期债券发行的本行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

本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个财务年度的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不包含本行审计师的相应报

告），法国农业信贷集团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财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包含合并利润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权益变动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本行及法国农

业信贷集团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期间的各自的主要财务数据，

以及其他根据适用中国法律、法规及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备案的并

且由本行于 2026 年 7 月 7 日签署的文件（以下合称“备案文件”）中所

包含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真实、准确，并且备案文件未遗漏任何必

要的重大事实使得其中的陈述在结合作出时的情形时在任何重大方面具

有误导性。 

本行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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